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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 “适度能动”之气候

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赵 悦

摘 要: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 “能动纠偏”

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 “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

候司法提出了 “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 “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

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 “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 “服务保障”

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 “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 “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

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

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 “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 “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

国 “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 “气候规制监督” “气候损害救济” “气候刑事惩戒”和 “气候政策保障”

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 “大环资审判”格

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 “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

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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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宏大的国家战略,“3060”双碳目标的确立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和引领全

球环境治理的决心,同时也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迫切的刚性要求。如今我

国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初成[1](P29),与气候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初具规模,气候行政权责体系初步建

立,气候司法应对理念初步树立[2],但气候变化应对治理体系存在的 “碎立法、强行政、弱司法”
的现状仍亟待改变。气候司法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 “能动纠偏”之用,回应社会治理需求,
故有必要对司法在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司法政策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后称 “《意见 (2016)》”)和2021年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

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后称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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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021)》”)① 中,都突出了司法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 “服务和保障”功能。司法如何 “服务和

保障”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和双碳目标? “适度强化能动司法,创新审理方法和裁判方式”“充分发挥

司法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构建国家气候变化应对体系”②,可见,最高人民

法院对气候变化司法服务与保障工作提出了 “适度能动”的要求。
在学术研究层面,我国气候司法研究实现了从域外气候司法典型案例研究到中国气候司法路径

探索的转向[3][4][5],国内学者结合我国法律制度背景探索中国气候司法之路,提出包括涉及可再生

能源的环境公益诉讼[6]、“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视角下的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7]、气候变化行政诉

讼[8]、气候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诉讼[9]、气候变化刑事诉讼[10]、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11]、环境私

益诉讼[12](P18)以及碳市场建构中的司法问题[13]等诸多现实及潜在的路径。其中,朱明哲观察到我国

气候司法具有 “回应型司法”的特征[14],周珂提出 “回应型”气候司法应注意 “适度能动”的实

现路径[3],秦天宝也提出需要把握我国环境司法能动主义的多维原由与逻辑证成,寻求温和的环境

司法能动 (环境司法能动反思与教义学体系下的温和转向)[15]。

可见,无论司法政策抑或学理研究,目前都对我国气候司法提出了 “适度能动”的要求———以

“司法能动”回应气候应对现实需求,以 “适度能动”界定司法权之边界。本文尝试在系统化梳理

当前气候能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厘清中国语境下 “适度能动”的气候司法之内

涵,探求其实现路径及完善机制。

二、中国气候能动司法实践考察:历史与现状

如前所述,中国气候司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随着减污降碳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中国法院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表现出 “能动司法”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主动出台各项气候变化司法

应对的政策,不断拓展 “气候变化司法应对”的范围,探索其路径和机制,发挥司法对双碳目标的

“服务与保障”功能③。笔者通过对司法政策性文件以及相关司法案例的实证化考察,认为中国气

候司法从2015年至今经历了从 “被动司法”“弱能动司法”到 “强能动司法”三个阶段。
(一)中国气候司法前期发展阶段考察

1.气候司法之开端 (2015—2018年):被动司法阶段。2015年是中国气候司法的开端。从国

际国外气候变化应对实践观之,2015年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入 “巴黎协定”时代[16]。从国内

司法政策观之,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审判工作会议,提出 “审判机构、审

判机制、审判程序、审判理论、审判团队 ‘五位一体’专门化机制”[17](P6-9)。为推动 “审判机构专

门化”,明确环境审判的案件范围,回应气候变化应对司法需求,《意见 (2016)》中最高院首次提

出 “气候变化司法应对案件”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环境审判机构的审理范围。当时气候司法整体尚

处于探索阶段,受案范围有限,数量不大,主体单一,呈现出 “实践先行,政策探索”的 “被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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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16〕

12号);《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

〔2021〕28号)。
参见 《周强在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班上强调,提升环境司法能力水平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网址:

http://lfxhxfy.hebei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6/06/id/1913407.shtml,2022年7月21日访问。
参见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16〕

12号)。



法”特征。
首先,司法政策层面之 “气候变化应对案件”仅限于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 《意见

(2016)》和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6—2017)》(后称 “白皮书 (2016)”)提出 “气候变化司法应

对案件”,涉及 “碳排放”“节约能源”“绿色金融”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四类案件①。但 “白皮

书 (2016)”明确将之置于 “环境资源民事案件”,气候变化行政和刑事司法并未纳入气候司法范

畴。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涉及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如由绿发会提起的 “五小叶槭案”②,
但该案并未明确提出气候诉求。

其次,实践中气候司法已超出普通民事合同纠纷范畴,出现了主要由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的与气

候相关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相较于 “降碳”,彼时我国的主要环境治理任务仍聚焦于

“减污”[18]。但鉴于 “减污降碳”事实上的协同效应,我国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可被视作率先成功开

展的气候司法实践。相较于域外气候变化侵权救济之诉窒碍难行的困境,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实

践成功解决了特定排放源的气体排放与大气环境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损害范围以及相应救济途

径等问题[9],一定程度上为涉温室气体排放的民事公益诉讼在规则上扫清了障碍。此外,首起由环

保公益组织提起的气候变化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自然之友诉国家电网弃风公益诉讼”③,在国内司

法实践中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气候规制诉求。

2.气候司法之探索转型 (2019—2020年):弱能动司法阶段。2019年,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

不断深化,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司法机关也不断加强对 “气候变化诉讼”的相关研究与国际交

流合作④;同年,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大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职权, “降污”
和 “减碳”进入协同管控轨道。在此背景下,我国气候司法案件类型有所拓展,气候司法实践愈加

丰富,但仍存在司法政策与司法实践不匹配的现象,呈现出 “弱能动司法”特征。具体而言:
其一,气候司法实现路径多样化。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不断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探索 “三合

一”归口审理的背景下,气候司法的实现路径得以多样化。最高人民法院在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9年)》(以下简称 《白皮书 (2019)》)中对 “气候变化司法应对案件”的范畴进行了再解释,
摒弃了之前将 “气候变化司法应对案件”限定在民事案件的做法,将其纳入 “环境资源案件”范

畴,列为五大类环境资源案件之一⑤,气候司法实现路径得以多样化,可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行

政三种责任方式⑥。
其二,气候司法应对案件新增 “适应类案件”。除了强调气候司法推动 “气候变化减缓”的功

能,司法机关还将视阈投向 “气候变化适应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气候变化适应司法的主要

工作目标为 “推动在发展政策、规划、计划、项目和行动中促进迅捷和长期的适应措施”,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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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6—2017)》,网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
24071.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1日。

参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5)甘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甘民终679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 民 法 院: 《中 国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2019年)》,网 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

228341.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1日。
这一案件在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同 “环境污染防治案件”“生态保护案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和 “生态环

境治理与服务案件”并列为五大类环资案件之一。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9年)》,网址:https://

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8341.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1日。
参见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9)》暨年度典型案例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2019)》新闻发布会,网址:ht-

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8221.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2日。



通过 “妥当适用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环境标准”①,以降低气候变化对人身、财

产以及公众健康带来的各种损失和影响。但在实践中,相较于 “气候变化减缓类”案件,“气候变

化适应类案件”的范围和审判路径仍有待探索。
(二)气候司法现状考察 (2020—2023年):强能动司法阶段

2020年9月,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双碳目标;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 《关于完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 《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国家双碳顶层设计正式出台。在此背景下,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将 “助推能源革命,
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工作重点,并特别提出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②,

202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2023)》),司法政策指引与司法实践创新逐渐形成合

力,“双碳”司法全面展开,气候司法开始呈现 “强能动”趋势。

1.政策上气候司法内涵不断丰富。其一,服务保障全国碳市场建设成为气候司法的重要任务。
随着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正式启动线上交易,《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20)中正式新增 “碳排放

权交易纠纷”“碳汇交易纠纷”两个案由③;同时,《意见 (2021)》中也明确提出 “准确把握碳排

放权、碳汇、碳衍生品等涉碳权利的经济属性、公共属性和生态属性,依法妥当处理涉及确权、交

易、担保以及执行的相关民事纠纷”,并将此确定为气候变化司法应对的首要工作。此外,2022年

还出现了碳排放数据造假民事公益诉讼案件④。
其二,气候司法路径更加多样,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意见 (2021)》首次提及 “涉碳公益诉讼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检察机关主动发挥其检察监督职能,探索开展 “预防性”检察公益诉

讼,推动气候变化司法应对工作全面展开。2021年我国出现首起气候变化检察公益诉讼⑤;《意见

(2023)》提出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碳市场”全覆盖,
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民事侵权案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案件、大气污染行政和刑事案件等案件。至

此,我国基本形成了 “民事救济”“行政监督”“刑事惩戒”多管齐下,政府、法院、检察院、环境

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气候司法格局。

2.实践中气候司法外延不断拓展。其一,“气候变化应对案件”之 “环境资源类案件”体现了

“双碳”指引。自2020年起,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涉及森林资源的刑事案

件,被告人通过 “自愿认购”碳汇,作为替代性生态修复的做法。该举措体现了 “自然资源保护

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对森林 “调节气候、固碳增汇”⑥ 之生态价值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反映。
其二,非 “环境资源类案件”审判中体现 “双碳”政策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将助力 “能源结构

调整”确定为气候司法的重点审理领域⑦。能源结构调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气候司法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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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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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参见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9)》暨年度典型案例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2019)》新闻发布会,网址:ht-
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8221.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2日。

参见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21〕28号)。

参见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 〔2020〕347号)。
参见 《中华环保联合会 “碳排放数据造假公益诉讼案”在北京获立案》,网址:http://www.acef.com.cn/a/

news/2022/0622/24695.html,访问日期:2022年7月21日。
参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5民初115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参见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21〕28号)。



突破其原有范畴,特别明显地是法院在多起涉能源民事合同纠纷中以 《民法典》“绿色原则”作为

法律依据,推动节能减排。

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以 “服务双碳”为政策导向,“民事救济”“行政监督”“刑事惩戒”多

管齐下,政府、法院、检察院、环境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 “强能动”气候司法格局,气候司法全方

位展开。下文将结合域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的路径与限度研究,尝试比较中外 “气候能动司法”之

异同,以求探究中国之 “适度能动”气候司法的实现路径。

三、中国 “回应型”气候司法与域外 “造法型”气候司法比较

根据美国萨宾中心设立的气候变化诉讼数据库,截止2022年8月,全球已有2090起气候变化

诉讼案件。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同为具有 “政策实施”功能的司法,但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与司法职

能定位使气候司法能动之目的、方式、主体以及相关法律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因而衍生出不同气质

与机理的气候能动司法。滥觞于美国的 “司法能动主义”主要由公民推动,以保障公民气候变化相

关基本权利为基础,借助法院和法官的能动主义审判活动,自下而上地督促政府和相关气候规制。

其产生背景是欧美国家的气候应对不作为与公民气候权利保护需求之间的剧烈冲突[19](P83),具有

“造法型”能动的特征[20](P28)。而中国气候司法则主要由国家政策、司法机关推动,为服务和保障

社会低碳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回应国家、社会气候变化应对需求的 “回应型”能

动司法[17][21](P9)。
(一)中外气候能动司法路径比较

一方面,中国气候司法的 “回应型”特质决定了中国司法在同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协同分工推

动实现双碳目标时需要发挥其 “能动性”;另一方面,中国司法机关在政治序列中的定位又对能动

司法的 “适度性”提出了要求。具体而言,中国 “适度能动”的气候能动司法于气候立法为补位解

释而非代位授权,于气候执法为辅助监督而非代位超越。

1.中外气候司法与气候立法:代位授权与补位解释。域外气候诉讼中存在司法 “代位”立法

权的能动主义司法现象。路径有三:其一,通过宪法直接赋予法院立法权。例如, 《菲律宾宪法》

明确规定菲律宾法院在公民环境、气候权利保护方面有立法权①。其二,在判例法国家,法院可通

过司法裁判形成先例,完成造法。其三,法院还可以通过目的解释的方式能动扩大制定法的适用,

从而变相完成 “司法造法”。在2007年美国马赛诸萨州诉环保署案②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温

室气体属于 《清洁空气法》中 “空气污染物”的范畴,美国法院通过对国会制定的成文法进行扩大

解释,变相为政府规制气候变化的活动进行法律授权,体现出 “造法式司法”的能动主义倾向。

中国司法机关不具 “造法”功能,但中国司法机关有法律解释权③,法院可以结合当前气候立

法供给现状,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在气候治理体系中填补制度供给缺憾,细化气候应对相关法律条

文之适用规则,从而补全法律未尽事项,实现 “准造法”功能。发布司法解释是我国气候能动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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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thePhilippine(1987)。
参见 Massachusettsv.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549U.S.497 (2007)。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所授予的,

其中规定 “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

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而无论 “法律”抑或 “法令”都是由立法机关颁发。



的重要实现方式①。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司法解释不能脱离个案,超越现有法律

规定,创设规则或作出与立法形式明显有异之解释[20]。

2.中外气候司法与气候行政:代位超越与辅助监督。如前所述,域外气候司法为 “造法型能

动”司法,这种 “造法型能动”还体现为司法 “代位”或 “超越”行政权,直接参与气候规制

活动。
其一,一些域外司法机关超越其传统之谦抑、被动的司法功能定位,或基于公民气候相关基本

权利,审查和干预政府行政决策的内容,甚至直接为政府设置减排目标②;或限制政府气候规制的

范围和对象,界定行政规制的范围③。此时,司法权超越了行政权。其二,在域外,尤其是在欧洲

的气候诉讼中,企业未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其经营活动出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司法机关可审查

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在这类诉讼中法院基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诉求,绕过行政机关,直接向企

业提出履行碳减排相关特定法律义务的要求,为企业制定减排目标,司法权此时对行政权构成 “替
代”④。

在中国语境下,司法机关自然不能超越政府的气候行政规制之权,干涉政府气候行政决策内

容,也不宜代替行政机关行使气候行政规制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司法面对行政权全无用武之

地。首先,气候司法可借助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司法建议机制监督政府的气候行政规制行为,督促

其履行法定职责。其次,气候司法可藉由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等路径,对行政机关履罚不改、且造成

严重后果之企业,进行司法惩戒,辅助行政机关推动社会减排。
(二)域外气候能动司法 “限度”考察

事实上,尽管域外气候司法表现出强烈的能动主义倾向,在气候规制领域扮演着 “司法规制

者”角色,但基于 “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规范适用的理性自洽,域外司法在能动的同时

也尊重基本的 “限”与 “度”。

1.气候司法与气候行政规制权之 “界限”。首先,在以政府为被告的气候诉讼中,大多数域外

法院并不会轻易突破司法同气候行政规制权分立之 “限”。从全球来看,荷兰 “乌尔根达案”⑤具有

一定特殊性。一方面,大多数法院在基于人权保护而审查政府行政行为时都十分审慎,往往仅在法

律规定不明时才支持宪法权利的相关主张。如爱尔兰法院并未支持基于人权保护路径审查政府气候

规制行为,而是依据2015年 《气候法》,以爱尔兰政府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实现法定目标为由,宣

布爱尔兰政府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内容无效⑥。另一方面,法院也往往不会直接为政府设定减

排目标⑦。2021年法国的 “世纪诉讼”⑧ 中,法院尽管同样依据 《法国环境宪章》《欧洲人权公约》
基本权利的规定,判决法国政府 “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但与 “乌尔根达案”不同,法院认为法

国政府的减排目标已足够高,但目前措施无法如期实现设定目标,因而仅要求法国政府在三个月内

制定实现减排目标的具体措施,体现了司法权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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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如,2022年最高法 《森林资源民事纠纷审理司法解释》第十九条首次明确将森林的气候价值纳入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范畴,构成对于语焉不详之 《民法典》第1235条仅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中涉及 “服务功能丧失”以及 “生态

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的补充解释。

⑤ 参见 UrgendaFoundationv.theStateoftheNetherlandsECLI:NL:HR:2019:2006(2019)。
参见 WestVirginiav.EPA(06/30/2022)。
参见C/09/571932/HAZA19-379,2.2.3.荷兰海牙地区法院对地球之友诉壳牌案的判决。
参见StichtingUrgendav.GovernmentoftheNetherlandsECLI:NL:HR:2019:2007。
参见AsgharLeghariv.FederationofPakistan;FriendsoftheIrishEnvironmentv.Ireland。

NotreAffaireàTousandOthersv.France,No.1904967,1904968,1904972,1904976/4-1,ParisAdministrative
Court(3February2021)。



其次,在以碳排放主体为被告的气候公益救济之诉中,域外法院同样会考虑司法与行政权的界

限。在美国各州针对碳排放企业提起的气候 “公共妨害”[22]之诉中,美国法院往往基于 “政治问

题”① 和 “联邦法优占”② 等驳回诉求,由于在 “马赛诸萨州诉环保署案”后联邦环保局根据联邦

《清洁空气法》获得了规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③,并采取相关规制行动,故普通法已被联邦法

“优占”,从而排除了 “公共妨害”在气候司法中的适用。在此类案件中,美国法院严守气候司法与

行政执法之 “限”,坚持应通过行政规制,而非由法院来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进行控制。

2.气候损害司法救济之 “法度”。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没有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气候私益损

害赔偿的诉求,即便是气候公益损害赔偿之诉也难以获得支持,因为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和气候损害

难以赔偿。
首先,特定碳排放行为同气候灾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在2005年美国科墨诉墨菲石油

公司④一案中,原告基于 “私人妨害”起诉被告排放温室气体加剧卡特里娜飓风威力,对原告土地

造成损害。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害与被告的碳排放行为有因果关系为由驳回了起诉。
其次,气候损害难以赔偿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LucianoLliuya诉德国莱茵集团案⑤中,秘鲁

农民Lliuya将德国第一大能源公司莱茵集团告上了法院,认为莱茵集团所排放的巨量温室气体是

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要求莱茵集团 (RWE)停止排放,并支付防洪费用。一审德国法院以

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和 “救济不能”为由,认为 “即便莱茵集团停止排放,原告的境况也无法改变”,
故驳回了原告的请求[23](P475-483)。事实上,即便在气候公益损害救济之诉中,法院同样会考虑到气

候损害救济方式的问题。2021年同样在法国的 “世纪诉讼”中,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要求政府进

行生态损害赔偿的请求,其理由是,生态环境损害应以生态修复作为优先救济方式,只有当政府无

法修复时,方涉赔偿问题⑥,但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政府无法修复气候损害。

四、我国 “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

中国的气候司法绝不能简单套用域外气候诉讼路径的实现范式。笔者认为,中国能动司法的特

殊语境决定了中国气候司法独特的气质面貌和路径机理———以 “服务与保障”国家低碳发展政策实

施为基本目标的中国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 “社会控制”意义,理应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司法

的能动协调作用,同时兼顾其 “适度性”。具体而言,中国 “适度能动”的回应型气候司法可通过

“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 “气候政策保障”四条路径来实现。
(一)气候规制监督司法

气候行政规制在气候变化应对、双碳目标达成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司法对政府的监督是我国

气候司法的题中之义。2018年 《检察院组织法》修订,作为我国 “法律监督”机关之检察机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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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Californiav.GeneralMotorsCorp,2007WL2726871(N.D.Cal.2007)。
“联邦法优占”由 “FederalPreemption”译 成,指 联 邦 法 与 州 法 冲 突 时 将 优 先 于 州 法。参 见 Am.Elec.Power

Co.v.Connecticut,131S.CT.2527(2011)。
参见 WestVirginiav.EPA(06/30/2022),2022年7月该案后,美国政府的气候规制权受到限制。
参见Comerv.MurphyOilUSA,Inc.585F.3D855(2009)。
参见LucianoLliuyav.RWEAG,CaseNo.2O285/15(2015)。该案目前二审尚在审理中,德国法院将综合考量

莱茵集团所排二氧化碳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其给冰川的影响以及莱茵集团对相关损害后果的责任份额。但受疫

情影响,2018年后该案尚无进展。
法国 《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任何造成生态损害之人都应承担修复义务”。因此,在法国生态环境损害之诉

中,不独企业、公民个人,政府机关也可以成为被告。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强化检察机关的气候检察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可探索开展气候行政公益诉讼,并拓展其

预防性功能。尽管 《行政诉讼法》并未明确将 “损害风险”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但习近

平总书记在作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
“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24]。可见,“预防性”应为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题中之意。当前已开展的 “五小叶槭案”
和 “绿孔雀案”两例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都因涉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政府环境监管履职问题而无

法得到彻底解决,相较于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效率更高,预防性效果

更好。
第二,开展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也要坚持 “适度”原则,可考虑借助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预防

性制度提起诉讼,降低证明存在 “重大风险”的难度,防范气候环境风险,通过司法对行政机关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发挥司法机关在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和专长[25]。
(二)气候损害救济司法

鉴于气候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导致气候变化原因的多元性,从全球司法实践观之,气候损害诉讼

主要涉及气候公益损害之救济。目前可藉由环境公益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达到救济

目的[26]。鉴于碳排放行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公益损害救济困难,相较于基于 “实害”而提起的民事

公益诉讼,笔者建议应建立以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为主体制度的气候损害救济司法,同时审慎引入

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第一,发挥民事公益诉讼之 “预防性”功能。鉴于气候损害通常作为一种 “风险”存在,气候

行政公益诉讼应考虑拓展其预防性,气候民事公益诉讼同样应强化预防性功能,防患于未然。不同

于 《行政诉讼法》对于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之语焉不详,《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了民事公益诉讼的 “预防性”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五小叶槭案”和 “绿
孔雀案”,都是由环境公益组织提起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当前,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多为事后救济,
检察机关也可在一定范围内尝试提起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草原、森林碳汇的预防性民事公

益诉讼,发挥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辅助行政监督机关保障气候公共利益。
第二,审慎引入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司法权应尊重行政权之优先性,优先完善碳

排放行政规制机制。在生态环境规制活动中,行政手段偏重事前的预防性管控;司法则是在行政手

段穷尽后,后端介入开展事后索赔和生态修复[11]。行政权、司法权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启

动的时机有先后,目的各有侧重。目前,碳排放源广泛且分散,气候立法、行政规制层面都尚未明

确针对企业碳排放采取具体行政规制手段,仅凭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工具及基于碳配额的

“碳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进行管控,原针对污染物排放行为的源头管控行政规制工具并未直接用

于碳排放管控,“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目前也尚停留在试点阶段。鉴于此,宜先解决

前端之行政执法权问题,再探讨后端之司法赔偿事宜。倘急于引入由行政机关提起之 “预防性”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司法提前介入气候行政规制之职,将不可避免导致审判权与执行权界限模

糊,出现司法 “代位”行政管理的问题。
(三)气候刑事惩戒司法

气候刑事惩戒是气候司法的重要实现途径。刑事司法具有最强的强制性,动用刑事法律工具惩

戒气候违法行为,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2019、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均明确提出依法打击 “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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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炭、硅砂等妨害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行为”以及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犯罪行为”① (污染环境罪、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将之作为气候变化司法应对中的主要刑事

手段[14]。但气候刑事司法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时更应保持谦抑。
第一,探索适用气候行政法律法规中的刑事责任衔接条款。环境犯罪属于 “行政刑法”范畴,

即规制环境犯罪之刑法内容取决于行为人违反的行政法律法规,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均受其违

反的行政法影响。因此,行政法规的义务性规定是产生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前提依据,有必要探究

现有气候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中的义务性条款,以明确气候相关刑事法律责任的类型和范围。在涉气

候变化应对的现有立法中,多有刑事责任的 “衔接条款”,意味着这些法律法规中的部分行政义务

具有衍生出刑事责任的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当下气候刑事司法打击对象业已包括森林资源破坏类

犯罪行为②、碳金融诈骗类犯罪行为③、夸大产品能效的犯罪行为④ (“虚假广告罪”“提供虚假证明

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乃至涉国家工作人员的气候行政管理行为的职务犯罪等⑤。
第二,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首先,在气候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

应减少自然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更不宜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个人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自然人个人为被告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⑥。在气候司法领域,个人碳排放

或相关违法行为并非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企业碳排放行为才应是主要惩戒对象。其次,司法

实践中出现了首例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刑事案件⑦,对销售相关物

质的个人和使用企业都适用刑惩,超越了 “适度”要求。从其行为而言,单纯的生产、销售行为都

不足以单独构成污染环境罪所针对之 “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只能因其 “放任”的主观态度

而在学理上同直接排放者构成共同犯罪,故公诉方需要结合被告的身份职业、行为外观等承担较高

的证明义务,法院也应审慎采纳,避免扩大适用; “消耗臭氧层物质”并非大气污染物质,排放

“消耗臭氧物质”进入高层大气,但并不会在低空形成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损害,只可能经年

累积破坏臭氧层加剧温室效应,从而造成 “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等间接后果。但当前就个人对于气

候变化后果成立民事责任尚存因果关系证明障碍,遑论要求更高的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成———针对直

接排放行为尚且如此,对 “生产、销售、使用”等行为以 “污染环境罪”入罪的合理性更应审慎

对待。
(四)气候政策保障司法

在气候变化应对、双碳政策的指引下,当前的气候司法实际早已突破了原环境资源司法审判的

格局,开启了 “大环资”审判新阶段。双碳目标的实现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进一步拓

展 “大环资”审判格局,在涉及资源循环利用、能源转型、经济结构低碳化等问题的普通民事案

件、经济案件审判领域融入 “双碳”思维,依托 《民法典》“绿色原则”,推动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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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 〔2021〕28号)。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020修正)》第344条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第345条盗伐林木罪等。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020修正)》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97条有价证券诈骗罪等。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4)朝刑初字第3542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泰中刑二终字第0037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2020)赣1026刑初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1刑初592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第一,优化 “绿色原则”在涉及低碳普通民事纠纷中的适用。在气候变化应对、双碳目标语境

下,在涉及能源结构调整、低碳循环经济领域的普通民事纠纷中,以 “绿色原则”为依据定分止

争,可调整市场整体绿色转型的预期,推动双碳目标达成。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以 “绿色原则”

作为涉及能源利用民事行为效力性评价依据的做法不妥[27][28]。应进一步探究 “绿色原则”区别于

“公序良俗原则”和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规则。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活动效力的界限,对民事

行为行 “效力审查”,因而在涉 “大环资”案件中,若违反环境法律义务,应通过直接适用公序良

俗原则衍生出 《总则》第135条 “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对民事法律行

为进行效力性评价。而 “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可以参照诚信原则,仅对民事行为进行 “内容审

查”[29],不符合 “绿色原则”要求的民事行为并不必受到效力否定性评价。如此,把握 “绿色原

则”适用之 “度”,避免滥用。

第二,在经济法领域探索气候变化应对司法路径。“大环资”审判所涉及的另一个领域是经济

法。当前,在域外出现大量涉及经济法的气候诉讼,另辟蹊径地为司法推动企业气候应对提供新的

思路。2020年,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就曾因生产、推广和销售化石燃料,而未向消费者及时披露生

产、推广和销售化石燃料相关的风险,致使消费者因气候变化而受损,法院基于 “严格产品责任”,

支持了原告的诉求①。在首起涉及企业净零排放承诺的诉讼中,澳大利亚的环保组织认为Santos石

油天然气公司声称天然气是清洁能源的理论,歪曲天然气对气候的真实影响,认为被告提出到

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计划属于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②。类似案件还出现在新西兰、丹麦、意大利

等国,涉及企业气候信息披露、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等行为,违反包括 “反垄断法”“不正当竞

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的义务性规定。在我国的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相关义务性规定,但我国在涉经济法领域的气候司法

实践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五、结 论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当前中国气候司法体现出 “强能动司法”的倾向,但无论司法政策,

抑或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 “适度能动”的要求。通过同域外 “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相

比较,中国 “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的主体更加广泛,可运用多种司法裁判手段和司法服务机制推

动 “双碳”目标实现。以 “服务与保障”国家低碳政策为基本目标的中国 “能动气候司法”有着更

广泛的 “社会控制”意义,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能动协调、气候治理之作用。但与此同

时,应把握中国气候司法的限度:气候司法之于气候立法应为 “补位而非代位”;气候司法之于气

候执法应为 “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

在其基本路径上,可考虑四条完善路径:通过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检察监督职能,构建以行政监

督、公益诉讼监督为主要机制,兼顾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的 “气候规制监督司法”;以预防性民事

公益诉讼为主要内涵的 “气候损害救济司法”;以气候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中的刑事责任衔接条款为

其构建基础的 “气候刑事惩戒司法”;通过 “绿色原则”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以及探索气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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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eyondPesticidesv.ExxonMobilCorp,No.1:2020cv01815-Document14(D.D.C.2021)。

AustralasianCentreforCorporateResponsibilityv.Santos(ACN007550923)。



法的经济法面向,进一步拓展基于 “大环资”审判格局的 “气候政策保障司法”。鉴于行政权之优

先性,应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减少公民个人承

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依据 “绿色原则”对民事行为进行效力评价,避免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中针对个人提起公益赔偿之诉,把握好气候能动司法之 “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田时雨.论气候变化的司法应对———基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探索[J].理论月刊,2021(12).
[3]周珂.适度能动司法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J].政法论丛,2021(4).
[4]沈跃东.政治问题原则在美国气候变化诉讼中的运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5]吴宇.论气候变化民事公益诉讼———兼评“环保组织URGENDA诉荷兰”案[J].私法研究,2018(1).
[6]Zhou,C.AddressingdilemmasoverclimatechangelitigationinChina[J].HongKongLawJournal,2019
(2).

[7]赵悦.气候变化诉讼在中国的路径探究———基于41个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J].山东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8]谭冰霖.我国气候变化行政诉讼制度之构建———通过司法的气候治理[J].东岳论丛,2017(4).
[9]储柳丹.新型环境问题的环境司法应对———以澳大利亚气候变化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案为例[J].中国环

境法治,2013(2).
[10]庄敬华.《气候变化应对法》刑事责任条款探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6).
[11]张忠民.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J].政治与法律,2022(7).
[1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19)[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13]吕忠梅,王国飞.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司法问题及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16(5).
[14]朱明哲.司法如何参与气候治理———比较法视角下的观察[J].政治与法律,2022(7).
[15]秦天宝.司法能动主义下环境司法之发展方向[J].清华法学,2022(5).
[16]杜群.《巴黎协定》对气候变化诉讼发展的实证意义[J].政治与法律,2022(7).
[17]江必新,吕忠梅,等.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与制度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18]张瑜,孙倩,薛进军,等.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5).
[19]杨建军.司法能动主义与中国司法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0]张榕.中国法院能动司法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21][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2]谢鸿飞.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及其障碍[J].政治与法律,2022(7).
[23]Frank,W.,C.Bals,J.Grimm.ThecaseofHuaraz:Firstclimatelawsuitonlossanddamageagainstanener-

gycompanybeforeGermancourts[A].LossandDamagefromClimateChange.ClimateRiskManagement,

PolicyandGovernance[M].Berlin:Springer,2019.
[2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4(21).
[25]吴凯杰.论预防性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定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26]洪冬英.“双碳”目标下的公益诉讼制度构建[J].政治与法律,2022(2).
[27]竺效.论绿色原则的规范解释司法适用[J].中国法学,2021(4).
[28]贺剑.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J].中国法学,2019(2).
[29]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

—14—

赵 悦: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 “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Studyon“ModerateClimateJudicialActivism”inChinaunder
“CarbonPeakandNeutralityGoals”:AComparativePerspective

andRealizationPathways
ZHAOYue

Abstract:Climatejustice,aninherentaspectofChinasclimateresponsegovernancesystem,canbe
usedto“dynamicallyrectify”climatelegislationandclimateadministration.Chinasclimatejusticehas
progressedfrompassivejusticeandweakactivismtothecurrenttrendof“strongjudicialactivism”,

howeverbothjudicialpolicyandtheoreticalstudyhavecalledfor“moderateclimatejudicialactivism”.
Thispaperseekstoclarifythefeasiblepathofmoderateclimate-relatedjudicialactivisminChina.The
paperarguesthatChinas“responsive”climate-enabledjudicialpracticehasthepotentialtobemoreef-
fectivethanforeign“law-making”climate-enabledjudicialpractice.Thestudysuggeststhatcompared
with “law-making”climateactivistjusticeinChina,“responsive”climateactivistjusticehasabroader
interpretationof“socialcontrol”andplaysalargerroleinclimategovernance.Yet,Chinasdynamicju-
diciarycannotdeviatefromitsconstitutionalpositionandcannotusurporevensurpasstheexecutiveand
legislativeauthorityoftheNPC,theultimateauthority.Climatejusticeis“supplementaryratherthana
replacement”forclimatelegislationand“supplementaryoversightratherthanareplacement”forclimate
lawenforcement.Chinas“moderatelyresponsive”climatejusticeencompasses“climateregulationmoni-
toring”,“climateharmrepair”,“climatecriminaldiscipline”,and“climatepolicyassurance”.Mean-
while,weshouldavoidtheabuseofthe“greenprinciple”,limitthescopeofpreventiveprosecutionand
administrativelitigation,prudentlyintroducethemechanismforcompensationforecologicalandenvi-
ronmentaldamages,andavoiddirectjudicialinterventioninmattersofpublicpolicy,etal.
Keywords:carbonneutralityandcarbonpeaking;climatejustice;moderatejudicialactivism;respon-
sive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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